
 

 

教師查詢學生停修步驟  承辦人：鄭竹凱先生(分機 2035) 

依中原大學學生申請停修課程作業要點第 2 條規定：「學生申請停修課程，應線上填寫『停修

課程申請單』，且須於學期上課第 10 週至 14 週內辦理；惟第二學期畢業班課程須於學期上課

第 9 週至 10 週內辦理。俟停修通過後，由教務處通知授課教師及導師。」 

教師查詢教授課程學生停修之步驟，說明如下： 

1.查詢網址：中原首頁 I-TOUCH輸入帳號密碼教學授課清單 

2.點選該課程的修課清單 

 

 

 

 

異動狀況有 

”停修”字樣，表已停

修 

在修課清單最後面，

顯示目前修課人數 

 

https://ann.cycu.edu.tw/aa/MimeFile/news.aa_ann_attach/45201_1.pdf

